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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科（专业）：与封面所填写送审学科一致。 

3.申报人员须在“声明人（签字）”处手写签署本人姓名。 

（三）基本情况 

1.姓名：名字与档案中一致。 

2.出生年月：按公历填写，填写到月份，注意与身份证所示出生年月一

致。如“1965年 1 月出生”，格式应写为“1965.01”。 

3.出生地：填写申报人出生的地方。 

4.身体状况：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填写健康、良好、一般或较差。 

5.政治面貌：中共党员、民主党派等按实际名称填写。 

6.现任党政职务：如实填写如院长、主任、处长等行政职务或无。 

7.高校工作年限：按照在高校实际工作的年限，按虚龄填写。 

8.最高学历及取得时间：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填写最高阶段的学

历，如：研究生、本科，取得时间与学历证书时间一致，日期格式为年月

日。 

9.最高学位及取得时间：填写的时间与学位证书时间一致，日期格式为

年月日，仅有学历而无学位的，填无。 

10.现从事专业、研究方向及年限：分三行，第一行写现从事专业（专

业名称应与封面所填一致），第二行写研究方向，第三行写从事本专业的年

限。 

11.现聘岗位：按照评审表第一页下方标注的条款填写。 

12.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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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资格证上的授予日期为准，日期格式为年月日。 

第二行填写审批机关（评委会）：根据本人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上的

审批机关填写。 

13.现专业技术职务首聘时间：现聘专业技术职务聘书上的聘任时间；

同级转评的，填写同级职称聘书上的聘任时间。 

14.拟评职务资格：与封面上拟评审任职资格一致。 

15.受何处分：如实填写任现职以来所受处分情况。 

（四）学习、工作经历 

1.学习经历：高中以后的学习经历：主要指学历教育学习经历。 

2.工作经历：应分别填写清楚不同时期在何单位何部门从事何专业技术

工作的经历。 

3.主要经历应按时间远近顺序依次填写。 

（五）任现职以来继续教育情况 

1.进修情况：仅限填国家人社部、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和各级人才办组

织的培训进修。 

2.排列顺序：通常依时间由远及近排序。 

3.应按规定提交证明材料，如结业证、学术交流邀请函等。 

申报人所在部门审核属实后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盖部门公章。 

（六）任现职以来授课情况 

此项内容需由申报人员所在学院教务科出具相应证明，学院负责人签

字盖章后，由学校教务处审核，审核无误后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

盖教务处部门公章。 



 

4 

（七）任现职以来代表性成果 

成果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31 日，业绩成果内容须与申报学科及研

究方向相关。 

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，注重质量评价，防止简单量化、重数量轻

质量，对申报材料中不同类别成果的总量进行限量，具体要求见下表： 

1.论文、教材及著作 

（1）成果类别分为：教研论文、科研论文、教材及著作。论文仅填写

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。在增刊、内刊、专辑、论文集上的论文不

得填写。 

（2）论文发表时间以正式见刊为准；出版时间以印刷时间为准。 

（3）本人承担情况及字数：论文分为独立及第一作者；教材分为主编、

副主编及参编；著作分为独著及合著。 

（4）教研论文、教材由学校教务处审核；科研论文、著作由学校科研

处审核。 

（5）论文需在备注栏中标注收录情况。SCI、SSCI 收录论文的分区以

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每年度的学科大类为准。CSSCI 来源期刊以论文

发表当年南京大学发布的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》为准。

中文核心期刊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的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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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著完成的著作需在备注栏中标注本人排名。 

2.项目 

（1）项目仅填写个人排名前 3 的项目，除正高级职称申报人员外，其

余人员只能填写已结项的项目。 

（2）类别需标注项目类型及级别。类型分为教研、科研、横向。教研、

科研项目的级别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校级；横向无须标注等级。 

（3）审核部门为校内发布申报项目通知的职能部门。 

3.获奖、荣誉 

（1）获奖、荣誉的取得时间以证书或文件落款时间为准。 

（2）级别分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校级。 

（3）审核部门为校内发布申报获奖、荣誉通知的职能部门。 

4.专利、软著 

（1）类别分为：发明、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及国际专利。 

（2）审核部门为科技处。 

5.起草、制定的重要文件、重要报告 

（1）类别分为：文件、报告。 

（2）审核部门为发布文件、报告的职能部门。 

6.职能部门审核意见 

（1）审核材料编号：职能部门填写所有完成审核的代表性成果编号。 

（2）审核意见：填写“情况属实”。 

（八）任现职以来其他教学工作 

申报人所在部门审核属实后，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盖部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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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。 

（九）任现职以来开展个人专场音乐会或艺术创作展演唱会

情况 

艺术学科实践型教师填写，其他学科教师不用填写。申报人所在部门

审核属实后，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盖部门公章。 

（十）任现职以来社会服务情况 

据实填写，申报人所在部门审核属实后，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

盖部门公章。 

（十一）任现职以来工作总结 

1.工作总结需据实多下功夫写好，使之成为基层单位、学校和各类各级

评审委员会推荐、评审的重要事实依据。文字表述讲求详略得当，注意兼

顾与所提交的其他申报材料的相互呼应关系。 

2.《评审表》第五项内容若无法证明已具备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，可在此

栏补充并标注。 

3.申报人员须在“本人签名”处手写签署本人姓名。 

（十二）任现职以来考核情况 

1.第 1 栏由各学院填写，由学院考核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，教学质量考核

表由各学院存档。 

2.第 2 栏仅限申报高校教师系列人员填写。 

3.第 3 栏仅限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人员填写。测

评范围为申报人所在基层工作单位和服务对象代表，测评人数一般不得少

于 15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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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、3 栏由申报人所在部门审核属实后，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

字，盖部门公章。 

第 2 栏由评估中心审核属实后，标注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盖部门

公章。 

4.申报人员所在部门为学院的，第 4 栏由学院党委（总支）书记填写详

实的思想政治表现考核意见并签字，盖学院党委（总支）公章；所在部门

为行政部门的，可先由所在部门党支部书记出具详实考核意见，机关党委


